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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宝丽

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丽迪”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经审慎尽职调查，对宝丽迪 2024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4年预计发生

金额 

租赁 
厦门万邦康置

业有限公司 
承租 市场价 30 万元 

（二）上一年度（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年预计

发生金额 

2023年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法人销售

产品、商品 

苏州凯恩进

出口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100 万元 22.92 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 

徐毅明 
接受担保 不适用 1 亿元 未实际用信 

王丽燕 

租赁 

厦门万邦康

置业有限公

司 

承租关联方

房产 
市场价 / 3.44 万元 

注 1：苏州凯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恩”）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业，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张呈祥持有公司股东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股份，通过苏州聚

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已低于 5%，凯恩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注 2：厦门万邦康置业有限公司向子公司厦门鹭意出租办公场所，由于 2023 年 3 月公

司尚未完成对厦门鹭意的并购，因此未对该项租赁发生金额进行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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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苏州凯恩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呈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2 日 

住所：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春申湖东路 12 号 

2、与公司关联关系 

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星宝”）为公司股东，张呈祥先

生持有聚星宝 20%出资额，并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担任聚星宝执行董事；其

曾同时持有苏州苏迈克投资有限公司 8.07%出资额并任董事，并任苏州苏迈克投

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凯恩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张呈祥持有公司股东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股份，通过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已低于 5%，凯恩不

再是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法人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徐毅明、王丽燕 

徐毅明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丽燕系徐毅明之妻，

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之一徐闻达之母。因此公司与徐毅明、王丽燕之间构成关

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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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万邦康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劲松 

注册资本：5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技

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

子元器件批发;日用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龙昌路 3 号 201 室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经理陈劲松持股 66%，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关联法人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厦门万邦康置业有限公司向子公司厦门鹭意出租办公场所，按一般市场经营

规则进行，相关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厦门万邦康置业有限公司向子公司厦门鹭意出租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将根

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按需求签订合同进行租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遵循了平等、自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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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符合市场规律，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审批程序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的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回

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上

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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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章龙平                陈辛慈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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